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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 險 費：新台幣 65,000 元 

(6)保險期間：114 年 7 月 18 日 00 時起至 115 年 7 月 18 日 00 時止 

五、案由：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內部人違反證交法第 157 條短線交易情形報告。 

        說明：114 年 6 月 16 日茲收到證保法字第 1140002240 號函，已於 114 年 7 月 15 日

回函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行使之結果。 

伍、承認及討論事項： 

    伍‧1  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 

    伍‧2  本次會議之承認及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提請 討論。 

說明： 

1、本公司 114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上開財務報表初稿，請參

閱第 20~24 頁【附件三】。 

2、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通過。 

3、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薪酬委員會之建議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於 114 年 10 月發放本公司協理級(含)以上經理人之員工紅利

案。 

   案由二：本公司協理級(含)以上經理人之報酬案。 

案由三：自 2025 下半年度起將 ESG 績效納入高階經理人及稽核人員之績

效評核機制。 

2、114 年 8 月 4 日薪酬委員會議事資料，請參閱第 25~26 頁【附件四】。因

本議案所討論的內容涉及董事許泰源先生及財務協理陳月美小姐自身利

害關係，故請董事許泰源先生及財務協理陳月美小姐做利益迴避，不參與

討論及決議。 

3、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議案表決時，請利害關係人總經理許泰源先生及財務協理陳月美小姐先

行離席後，經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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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訂定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確保關係人交易不損害公司利益或股東權益，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 17 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與其關係人及股東間有財務業務往來或

交易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

規範，故訂定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請參閱第

27~29 頁【附件五】。 

2、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本公司 2024 年永續報告書，提請 審議。 

說明： 

1、本公司 2024 年永續報告書已依「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

法」編製完竣。請參閱第 30~52 頁【附件六】重點摘要。 

2、本案業經永續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3、本案擬於董事會通過後，依規定於 114 年 8 月 31 日前辦理申報。 

4、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四時二十二分。


